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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騷擾，不是太嚴重的侵犯行為。相應的立法，更不應該將單純言語輕薄當作法

律處罰對象，只應該針對行為（這不是說沒有言語形式的性騷擾，只是說不應該

立法入罪）。這是我和香港性學家吳敏倫多年前共同的意見。這些在中央大學性

／別研究室所出版的《性騷擾、性侵害之性解放》一書中就寫過詳盡的意見。目

前性騷擾的法律採取了極端保護主義，需要被檢討。 

目前對於校園性騷擾處置有時過度嚴厲，解聘以及其他學校也永不錄用，等於不

給性騷擾者任何更新機會。比對於有犯罪前科的更生人都還要嚴厲。校園性騷擾

的情境多樣不同，性騷擾者的認知與事後態度不同，不能一刀切的處理對待。 

在性騷擾與性侵害的流行話語中，特別強調「慣犯」，就是性騷擾者會屢次再犯，

無法改變，因此無法比照犯罪更生人，不但不准繼續從事高權力位置工作，還要

繼續監督列管。因此即使某個老師教學認真、學問傑出、貢獻很大，也是無法原

諒的。這個假定其實很有問題，如今看來社會並不認可，但是卻在壟斷立法的黑

箱作業中，將這類性騷擾、性侵害的法規通過。 

有人說性騷擾的嚴重與否，要看被性騷擾當事人的心理感受，這種將主觀的「感

覺不舒服程度」當作單一立法標準是最荒謬的。首先，合乎性騷擾的「不舒服」

必須是性羞恥帶來的不舒服，而不是其他種類的不舒服（若是身體隱私或自主被

冒份、但是卻無性羞恥，則屬於騷擾，而非性騷擾）。其次，這種性羞恥的不舒

服感覺乃是性騷擾的必要判準，卻不是充分判準，亦即，若沒有不舒服，便不是

性騷擾；若有不舒服，則可能是性騷擾，但是仍不必然就是性騷擾（必須檢視雙

方互動交往的模式情境，因為不能排除被騷擾當事人的特殊心理）。此外，騷擾

者的心理動機也是必要條件，其行為必須有性意圖、滿足性慾。最後，當事人的

不舒服也有程度之分，立法目標只應針對較嚴重程度者，這箇中理由較為複雜，

還請看書。 

暴力比騷擾嚴重。性暴力中尤以國家性暴力為害最烈，例如將徵求援交信息者以

兒少法 29入罪、將貼色情圖片者以刑法 235入罪、將性工作者以社維法入罪等

等。特別是當前將兒童性交易改名的兒童「性剝削」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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